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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“印象法治”常熟市首届
法治公益广告大赛的通知

各镇、碧溪新区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常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（东南街道办事处），服装城，虞山尚湖旅游度假区（虞山林场），市政府各部门（直属单位），各条线垂直单位：
   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市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和《2013年法治常熟建设工作要点》，深化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，提高法治常熟建设参与率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“印象法治”常熟市首届法治公益广告大赛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    一、大赛组织

主办单位：常熟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

常熟市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

常熟市广播电视总台

协办单位：常熟市文化创意产业商会

二、大赛主题

本次大赛主题为“感受法治新进步，传播法治正能量”。要求围绕我市公正文明执法、基层民主法治建设、保障民生民权等，以法律的视角探析社会生活的文明进程，以百姓的眼光感受法治建设的点滴进步，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，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，增进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。
设计主题可围绕公正司法、能动司法、法律服务、法律援助、公正文明执法、社会保障、教育医疗、安全生产、食品药品安全、知识产权保护、依法纳税、产品质量、环境保护、城市管理、公共安全、公共服务等与百姓利益密切相关的内容。

三、大赛时间

作品征集：2013年4月～ 6月。
作品展播：2013年7月～ 11月。
颁奖典礼：2013年12月，结合“法在身边”栏目开播十周年举行颁奖典礼。
四、大赛要求
1、本次大赛设影视公益广告和平面公益广告两个赛程，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征集作品。广播电视制作播出机构、社会广告节目制作机构、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、大专院校广告相关专业师生、个人影视制作爱好者等均可参赛。原则上，各镇（区）、司法部门、行政执法部门至少报送1个参赛作品。
2、影视公益广告规格要求。以微电影方式制作的，片长不超过10分钟；以实景拍摄、动漫制作、flash手法制作的，片长不超过60秒；使用平面创作手段合成影视声像形式制作的，片长要求为5秒或10秒。报送作品须刻录在DVD光盘上，存储格式为MPEG或AVI，像素720×576。如果存储格式为jpg的，不得低于300像素，CMYK、RGB色彩各一份，并提供自选背景音乐。5MB以下，文件名称为“作品名称+RGB或CMYK”。 每一条广告须刻录一张光盘。文案上写明创作人员姓名和联系方式。

3、平面公益广告规格要求。每件参赛作品需提交打印精度为300dpi的A4样稿一份，样稿需装裱于A3黑色卡纸中央，参赛作品数量不限，作品可以为单幅，也可以为一组多幅。作品须同时提交电子文档，电子文档满足以下要求：以光盘方式提供可供输出的电子文件（100×70cm幅画，不低于300dpi），存储格式为JPEG格式。
4、参赛作品要求主题鲜明，观点正确，立意新颖，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，体现作者独特创意，符合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规定。为防止抄袭，参赛作品一定要以常熟元素为主。

5、所有参赛作品均须团体原创或本人创作，严禁抄袭、冒名，否则取消参赛资格。如发生知识产权或版权等法律纠纷，由参赛者自行承担后果。 
6、所有参赛作品版权均归大赛主办单位和参赛者共同拥有，主办单位有使用、宣传、出版、处置权。 
7、每件参赛作品需认真填写登记表（见附件或《世纪常熟》网站），用A4纸打印或发电子表格邮件，不得手写。磁带、光盘、稿件由大赛主办单位留存，请自行备份。

8、影视公益广告作品报送常熟市广电总台产业发展中心（海虞北路29号），联系电话：0512-52819999、52827797，联系人：娄孝丰13506236630、周建文13962368988。
平面公益广告作品报送常熟市文化创意产业商会（常熟市珠海路天惠商务广场A幢601室），联系电话：0512－52841333，邮箱bw52841333@126.com，联系人：杨博文13906230338。
五、大赛奖项

1、评奖办法。大赛邀请有关专家组成评委会，以主题创意、选题策划、文案构思、表现手法、制作效果为评选标准，进行公正、公平、公开评选。评选结果在常熟电视台和《世纪常熟》网站（网址：http://www.21cs.cn）公布。优秀作品将在常熟电视台主要频道展播。
2、奖项设置。两个赛程分别评奖。影视公益广告设最佳作品奖1名，奖金10000元；一等奖2名，每名5000元；二等奖5名，每名1800元；三等奖8名，每名1000元；单项奖设优秀创意奖、优秀制作奖、优秀广告语奖各2名，每名500元；鼓励奖若干名，奖品一份。所有参赛作品将列入常熟市影视公益广告资料库。
平面公益广告设：一等奖1名，奖金5000元；二等奖3名，每名2000元；三等奖6名，每名1000元；优秀奖若干名。部分优秀作品将结集成册，并印制成宣传海报。
希各镇（区）、部门和有关单位广泛发动，积极组织参赛。
附：“印象法治”常熟市首届法治公益广告大赛作品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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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“印象法治”常熟市首届法治公益广告大赛作品登记表

	作品类别
	□
实景拍摄
	□
网络动漫
	□
flash手法
	□
平面手法
	如附件提供创意文案，请注明：
□ A电视脚本    □ B广告语   

	作品名称
	
	长度（篇幅）
	

	报送单位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制作手段
	

	主创人员
	

	通信地址
	

	联系电话
	

	E-mail
	

	创

作

阐

述
	

	推

荐

理

由
	

	参
赛
承

诺
	承诺如下：

本参赛作品为本公司原创(或本人原创)。参赛作品版权归大赛主办单位和参赛者共同拥有，大赛主办方有使用、宣传、出版、处置权。 

          参赛单位或个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
	单

位

意

见
	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制作单位盖章

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注：作品类别选择时请在“□”旁打“√”，个人参赛者制作单位为“个人”，单位意见可不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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